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邝志杰 独立董事 因其公司业务 朱宝泉

公司董事长张代铭、财务负责人赵松国及财务资产部经理王建信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3,675,511,848.32 3,628,270,364.03 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42,167,744.98 1,737,287,914.32 0.2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764,089,972.06 3.02% 2,381,224,242.49 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245,220.52 3,157.08% 35,232,994.91 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030,148.80

不适用

-27,474,946.42 -25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577,211.5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3,400% 0.08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3,400% 0.08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76%

上升

1.73

个百分点

2.01%

上升

0.17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9,835,708.80

处置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收

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941,631.87

收到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897,233.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红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28,611.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52,121.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100.70

合计

62,707,941.3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7,68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新华医药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36.32% 166,115,720 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

其他

32.46% 148,449,998 0

青岛豪威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 9,386,851 0

质押

9,380,000

周吉长 境内自然人

0.32% 1,447,400 0

吕越 境内自然人

0.2% 910,221 0

吕洪滨 境内自然人

0.19% 871,559 0

刘世大 境内自然人

0.13% 616,000 0

张琳琳 境内自然人

0.13% 600,000 0

郑惠丹 境内自然人

0.11% 499,990 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中融

信北二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 435,2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6,115,720

人民币普通股

166,115,72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48,449,998

境外上市外资

股

148,449,998

青岛豪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386,851

人民币普通股

9,386,851

周吉长

1,4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7,400

吕越

910,221

人民币普通股

910,221

吕洪滨

871,559

人民币普通股

871,559

刘世大

6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6,000

张琳琳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郑惠丹

499,990

人民币普通股

499,99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信

北二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435,200

人民币普通股

43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董事未知上述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外资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本公司董事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十大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于2013年9月30日，本集团货币资金为人民币196,626千元，较年初下降53.42%，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

年工程项目投入及应收账款上升；

2、于2013年9月30日，本集团应收账款为人民币375,965千元，较年初上升47.03%，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

年新开发部分国外客户，及受制剂招标影响，医院回款期限较长；

3、于2013年9月30日，本集团预付账款为人民币35,884千元，较年初下降57.28%，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

公司之子公司新华（淄博）置业有限公司预付土地款下降；

4、于2013年9月30日，本集团其他应收款为人民币99,531千元，较年初上升76.45%，上升的主要原因为

应收搬迁所腾出土地及附着物处置款增加；

5、于2013年9月30日，本集团在建工程为人民币507,385千元，较年初上升85.19%，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

集团湖田园区及寿光园区工程项目不断投入；

6、于2013年9月30日，本集团应付票据为人民币21,559千元，较年初下降82.37%，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

集团本年物资采购及工程支付现款较大，新开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7、于2013年9月30日，本集团应交税费为人民币8,497千元，较年初大幅上升，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集团

应缴所得税上升；

8、于2013年9月30日，本集团递延所得税负债为人民币5,957千元，较年初下降46.48%，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本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跌；

9、2013年1-9月及2013年7-9月财务费用分别为人民币65,307千元，人民币19,031千元，较去年同期分

别上升58.77%，39.03%，上升的主要原因为：(1)本年搬迁投入较大致使银行贷款规模同比有所上升，导致利

息支出增加；(2)本年外币汇率变动较大，汇兑损失有所上升；

10、2013年7-9月投资收益为人民币4,349千元，较去年同期上升688.06%，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

取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红;

11、2013年1-9月及2013年7-9月营业外收支净额为人民币66,649千元，人民币44,322千元，分别较去年

同期上升301.59%，1,992.07%， 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年政府收储部分搬迁所腾出土地及附着物产生收益人

民币47,697千元；

12、2013年7-9月利润总额为人民币37,919千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454.54%，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年政

府收储部分搬迁所腾出土地及附着物产生收益人民币47,697千元；

13、2013年1-9月少数股东损益为人民币1,776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4.24%，下降的主要原因为2013年

前三季度本公司之子公司淄博新华-百利高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盈利状况同比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少数股东

损益下降；

14、2013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11,577千元，去年同期为人民币-28,274千元，

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756� � �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编号：2013-33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0月15日发出，会

议于2013年10月30日于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8名，独立董事邝志杰因其公司业

务原因委托独立董事朱宝泉参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本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9票赞成本议案，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持续关联交易（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议案（另见当日的H股公告），有关持续关联交

易事项将提交临时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董事认为有关交易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

一般商务条款达成的，对于公司的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上述议案所涉及的交易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定义的持续关联交易。

9票赞成本议案，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另行公告）。

9票赞成本议案，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30日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证券代码：000756� � � �编号：2013-34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0月15日发出，会

议于2013年10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监事4名，实际到会监事4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通过本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与会监事认为，该季度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报告的编制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季度报告的要求。

4票赞成本议案，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持续关联交易（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议案（另见当日的H股公告）。与会监事认为，有

关交易属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对公司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上述议案所涉及的交易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定义的持续关联交易。

4票赞成本议案，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56� � �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3-35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以下是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6.1条的规定，所做同步披露公告。 公告内容乃本公司根

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第14A章的有关规定编制，以下公告中所述的上市规则，均指香港联

交所上市规则。

持续关连交易

摘要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告。

本公司与

L. Perrigo

之间的持续关连交易

董事会宣布，本公司与

L. Perrigo

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签订关于本公司及

/

或其附属公司向

L. Perrigo

及

/

或其联属

公司供应医药产品的百利高协议，期限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为期三年，除非六个

月前以书面通知终止。

于本公告日期，

L. Perrigo

是百利高公司的附属公司。 百利高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因为百利高公司是百利高国

际的母公司，而百利高国际是新华百利高的一个主要股东，而本公司则持有新华百利高

50.1%

股权。 因此，

L. Perrigo

作为

百利高公司的附属公司，也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规定，百利高协议下的交易构成持续关连交

易。

就百利高协议项下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个年度的建议年度上限， 由于一个或多个适用的百分比率

（根据上市规则定义）超过

5%

，而年度代价超过港币

10,000,000

元，百利高协议项下之持续关连交易构成不获豁免持续关

连交易， 须遵守上市规则第

14A.45

条至

14A.47

条申报及公告的规定， 上市规则第

14A.48

条所载获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

定，上市规则第

14A.37

条至

14A.40

条所载年度审核的规定以及上市规则第

14A.35(1)

条和第

14A.35(2)

条所载的规定。

独立股东批准

本公司将召开及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以寻求独立股东批准百利高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及建议年度上限。

本公司已成立独立董事委员会，就百利高协议项下条款及有关建议年度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意见。

本公司已委任智略资本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 就百利高协议有关条款及建议年度上限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

立股东提供意见。

本公司将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之前向股东发出通函，当中载有（其中包括）

(i)

百利高协议及其建议年度上

限资料；

(ii)

独立董事委员会向股东发出的函件；及

(iii)

独立财务顾问的建议。

A． 背景资料

本公司与L.� Perrigo于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签订关于本公司向L.� Perrigo及/或其联属公司供应医

药产品的协议，期限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为期两年，并自动续期一

年。 见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告。

由于上述协议将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为了确保未来从L.� Perrigo及/或其联属公司获得

订单，本公司已经与L.� Perrigo订立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为期三年的百利高协议，除非六个月前以书面

通知终止。

B．本公司与L.� Perrigo�之间的持续关连交易

百利高协议

日期：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协议订立方：(i)�本公司

(ii)� L.� Perrigo

主要条款及条件

本公司与L.� Perrigo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签订关于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向L.� Perrigo及/或其联

属公司（包括百利高公司）供应医药产品的百利高协议。

百利高协议的期限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除非六个月前以书面

通知终止。

支付条款.

1.� � �医药产品的价格按市场价格厘定。

2.� � � L.� Perrigo在开出发票后六十天内须向本公司支付款项。

建议年度上限

建议的百利高协议项下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如下：

二零一四年

(

人民币千元

)

二零一五年

(

人民币千元

)

二零一六年

(

人民币千元

)

建议年度上限

48,000 56,000 65,000

本公司基于下列因素确定上述年度上限：

(a)� �本公司与L.� Perrigo及/或其联属公司之间于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九月期

间交易的实际数字（请见下述表1）；

(b) L.� Perrigo及/或其联属公司的需求；

(c)� �本公司的业务发展；以及

(d)� �生产医药产品的化学原料的市场价格预计增长。

表1—本公司与L.� Perrigo及/或其联属公司之间于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九月

期间交易的实际数字

二零一一年

(

人民币千元

)

二零一二年

(

人民币千元

)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九月

(

人民币千元

)

总代价

45,965 20,113 27,561

本公司与L.� Perrigo之间持续关连交易的原因及利益

通过向L.� Perrigo出售医药产品，本公司能够在美国市场扩展业务。 因此，董事认为订立百利高协议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董事也认为百利高协议项下持续关连交易乃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 百利

高协议项下持续关连交易条款以及建议年度上限属于公平及合理的。

就本公司所知，并无董事于有关交易中占重大利益。 因此，并无董事须在有关交易的董事会决议上放

弃表决权利。

关连方关系

于本公告日期，L.� Perrigo为百利高公司的附属公司。 百利高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因为百利高公

司是百利高国际的母公司， 而百利高国际是新华百利高的一个主要股东， 而本公司则持有新华百利高

50.1%股权。 因此，L.� Perrigo作为百利高公司的附属公司，也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

百利高协议项下的交易构成持续关连交易。

上市规则下的涵意

就百利高协议项下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个年度的建议年度上限， 由于一个或多个适

用的百分比率（根据上市规则定义）超过5%，而年度代价超过港币10,000,000元，百利高协议项下之持续关

连交易构成不获豁免持续关连交易，须遵守上市规则第14A.45条至14A.47条申报及公告的规定，上市规则

第14A.48条所载获得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上市规则第14A.37条至14A.40条所载年度审核的规定以及上市

规则第14A.35(1)条和第14A.35(2)条所载的规定。

关于本公司及L.� Perrigo的资料

本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制造和销售化学原料药、制剂及化工产品。

L.� Perrigo主要从事在美国制造、分销、销售柜台药品、非处方药品。

独立股东批准

本公司将召开及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以寻求独立股东批准百利高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及建议年度

上限。

本公司已成立独立董事委员会，就百利高协议项下条款及有关建议年度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意见。

本公司已委任智略资本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 就百利高协议有关条款及建议年度上限向独立董

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提供意见。

本公司将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之前向股东发出通函，当中载有（其中包括）(i)百利高协议及

其建议年度上限资料；(ii)独立董事委员会向股东发出的函件；及(iii)�独立财务顾问的建议。

C．释义

在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应具有以下涵义：

「董事会」 指本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 指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为一间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指本公司董事；

「临时股东大会」

指本公司将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藉以批准百利高

协议项下的持续关连交易及其建议年度上限；

「香港」 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币」 指港币，香港法定货币；

「独立董事委员会」

指为审议百利高协议及其项下的建议年度上限而组成的本公司独立董事委员会，

由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

「独立股东」 指无需在临时股东大会上放弃投票的股东；

「

L. Perrigo

」 指「

L. Perrigo Company

」

,

为一间成立于美国的公司；

「上市规则」 指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百利高协议」 指本公司与于

L. Perrigo

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签订的书面协议；

「百利高公司」 指「

Perrigo Company

」，一间成立于美国的公司；

「百利高国际」

指「

Perrigo International, Inc.

」，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为一间成立于美国的公司，为

百利高公司的附属公司；

「中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币」 指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东」 指本公司股东；

「联交所」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新华百利高」

指淄博新华

-

百利高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为一间中国合营公司，本公司持有

50.1%

的权益，而百利高国际持有

49.9%

权益。

承董事会命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代铭

中国 淄博，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会之成员如下：

执行董事：

张代铭先生（董事长）

杜德平先生

赵松国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

朱宝泉先生

白慧良先生

邝志杰先生

非执行董事：

任福龙先生

徐 列先生

赵 斌先生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增增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黄圣爱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卢玉平

公司负责人徐增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圣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卢玉平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1,384,065,657.53 1,681,884,654.44 -1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5,963,117.71 842,199,162.72 -7.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215,835.56 -565,079,128.0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170,698,240.97 5,244,414,866.37 -3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20,318.92 45,215,512.01 -22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146,639.66 44,632,319.65 -21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6.90 8.44

减少

15.3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788 0.2878 -19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788 0.2878 -196.88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

13,4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16 115,470,070 115,470,070

质押

34,000,000

徐增增 境内自然人

5.95 12,015,653 12,015,653

无

刘振光 境内自然人

3.07 6,204,990 6,204,990

无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神州

1

号

其他

1.43 2,890,000 2,890,000

无

李晓静 境内自然人

1.10 2,217,110 2,217,110

无

施世令 境内自然人

0.89 1,792,552 1,792,552

无

张靖 境内自然人

0.89 1,792,552 1,792,552

无

蒋德平 境内自然人

0.60 1,208,338 1,208,338

无

沈桂英 境内自然人

0.32 637,962 637,962

无

陈玉全 境内自然人

0.30 610,513 610,513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股）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神州

1

号

2,8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0,000

李晓静

2,217,110

人民币普通股

2,217,110

蒋德平

1,208,338

人民币普通股

1,208,338

沈桂英

637,962

人民币普通股

637,962

陈玉全

610,513

人民币普通股

610,513

易淳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吴海波

448,599

人民币普通股

448,599

方雪宁

447,800

人民币普通股

447,800

姚炎鑫

403,2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200

陈玉青

374,995

人民币普通股

374,9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龙宇控股由徐增增、刘振光、刘策

100%

控股，刘振光与徐增增为夫妻

关系，刘策为刘振光与徐增增之子。徐增增为本公司董事长，刘振光为

本公司董事，施世令为本公司董事、经理，张靖为本公司副经理。 除上

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

应收票据

178,926,500.27 43,357,231.08 312.68

预付账款

211,020,386.88 513,643,192.51 -58.92

其他应收款

14,351,910.17 6,141,800.32 133.68

其他流动资产

155,331.96 294,225.18 -47.21

在建工程

23,076.92 4,902,288.00 -99.53

长期待摊费用

370,017.07 136,226.73 171.6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61,689.81 3,628,176.36 -59.71

短期借款

337,951,400.00 507,300,000.00 -33.38

应付票据

- 40,000,000.00 -100.00

应交税费

-3,974,298.37 17,447,642.17 -122.78

专项储备

984,692.48 542,380.03 81.5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73,461.80 -15,423.26 1,673.05

利润表项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3,170,698,240.97 5,244,414,866.37 -39.54

营业成本

3,131,436,975.76 5,057,515,533.18 -38.0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34,166.81 5,873,415.67 -75.58

管理费用

22,159,347.82 16,144,271.82 37.26

财务费用

21,669,410.41 33,676,672.09 -35.65

资产减值损失

-5,256,352.30 6,089,666.76 -186.32

投资收益

-13,022,346.32 -1,125,518.95 1,057.01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404,842,433.61 5,803,746,486.27 -41.33

收到的税费返还

4,029,941.42 1,793,277.10 124.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130,839,745.72 6,227,122,629.47 -4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215,835.56 -565,079,128.07 -128.00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4,199.00 41,024.80 -89.76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9,148,756.72 3,766,285.26 142.91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425,888.15 - 1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70,445.87 -4,850,779.41 365.30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307,426,116.33 -1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90,000,000.00 836,612,508.89 -65.3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33,851,577.67 25,683,440.59 31.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151,577.67 486,416,831.94 -155.7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报告期末银行承兑汇票时点数因新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临时增加

预付账款：2012年末向供应商采购油品订单陆续到货，且报告期末未签订新的大额采购合同

其他应收款：新增新加坡期货保证金40万元、诉讼及反担保费258万元、代垫打捞费275万元、船舶备用金75万

元、个人借款80万元、预付运费68万元、预付船舶改建款25万元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待认证进项税额减少

在建工程：在建船舶转入固定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新加坡龙宇装修费计入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报告期存货价格重估，跌价损失转回

短期借款：债务融资规模降低

应付票据：报告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已全部承兑

应交税费：报告期末增值税未抵扣进项税额较多，且2012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已结清

专项储备：计提安全生产费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汇兑损益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见本报告?3.4

� � � �营业成本：与收入同比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内留抵进项税增多，流转税及附加税同步下降

管理费用：新增新加坡龙宇费用

财务费用：降低债务融资规模，相应减少了利息支出

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存货价格重估，跌价损失转回

投资收益：报告期较去年同期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投资亏损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下降

收到的税费返还：报告期较去年同期补贴收入有所增加，同时，去年大部分补贴收入在第四季度收到入账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随营业收入同步下降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期处置固定资产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报告期两条重油船在进行双底双壳改造，新船龙宇16支

付进度款，并于2013年7月完工

投资支付的现金：报告期新加坡龙宇投资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原油期货和纸货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去年同期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获得募集资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降低了债务融资规模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报告期支付2012年股利1,010万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方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承诺事项

承诺目前和将来不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并保证所控制的企业现在和将来不经

营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承诺背景 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

承诺类型 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时间及期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招股，无期限

是否有履行期限 是

是否及时严格执行 是

（2）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承诺方 公司

承诺事项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5%

承诺背景 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

承诺类型 分红

承诺时间及期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招股，无期限

是否有履行期限 是

是否及时严格执行 是

（3）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承诺方

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监事会主席马荧、高级管理人员施世令、张靖及股东李

解丰、罗强、黄圣爱；

承诺事项

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方 公司董事徐增增、刘振光，监事会主席马荧，高级管理人员施世令、张靖、黄圣爱；

承诺事项

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背景 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

承诺类型 股份限售

承诺时间及期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招股，见上述承诺事项描述

是否有履行期限 是

是否及时严格执行 是

（4） 自然人股东关于个人所得税缴纳问题的承诺

承诺方 徐增增等十四名自然人股东

承诺事项

2008

年

9

月，龙宇石化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为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本总额

15,000

万元。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

129,648,089

元，本次以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转增股本

20,351,911

元，其中：自然人股东转增部分为

4,393,195.25

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

878,639.05

元。 对于本次股份改制过程中自然人股东涉及的应缴个人所得税，根据上海市浦

东新区地方税务局

2009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拟上市中小企业转增股本备案通知书》（浦税拟备

2

号），同意上述个人所得税暂缓征收，予以备案，在取得股权分红派息时，一并缴纳；对此，徐

增增等十四名自然人股东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其在取得发行人的分红派息时，一并缴纳

本次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股本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如因国家有关部门提前

要求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要求公司代扣代缴所涉的个人所得税情形时， 愿意承担补

缴所得税款及相关费用，并及时予以缴纳；如因此给公司带来损失时，愿意承担相应的补偿

责任。

承诺背景 其他

承诺类型 其他

承诺时间及期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招股，见上述承诺事项描述

是否有履行期限 是

是否及时严格执行

2013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3

年

6

月

13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

2012

年利润分配方案及公积金转增资本方案，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人民币

（含税），公司

2012

年不进行资本金转增股本。

2013

年

7

月

24

日，公司将上述现金股利派发给截

至

2013

年

7

月

1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十四名自然人股东所承诺的个人所得税，已由公司代扣代

缴完毕。

（5）龙宇控股关于上海紫锦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承诺

承诺方 公司控股股东

承诺事项

经主管税务部门批准，公司子公司上海紫锦

2006

年和

2007

年实行核定征收方式，按照营业收

入的

3.3%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额分别为

1,311,430.09

元和

330,000.00

元，如上海紫锦按照查账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则

2006

年和

2007

年应缴企业所得税额分

别应为

3,420,362.94

元和

169,048.05

元， 查账征收方式和核定征收方式应缴企业所得税的差

额分别为

2,108,932.85

元和

-160,951.95

元，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9.19%

和

-0.31%

。 上海

紫锦经申请已经获准自

2008

年开始以查账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 上海紫锦按照核定征

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虽经主管税务部门批准，但与国家税务总局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相

关规定的有关情形未完全一致， 如果主管税务部门撤销以前年度对上海紫锦实行核定征收

企业所得税的意见，则上海紫锦存在补缴企业所得税的可能，可能补缴

2006

年度企业所得税

的金额为

2,108,932.85

元

,2007

年度不需补缴。 为此，公司控股股东就上海紫锦可能存在的补

缴所得税风险作出了全额补偿的承诺： 如果由于上海市地方有关税收征管政策和国家有关

部门颁发的相关税收政策存在差异， 导致国家有关税务主管部门追缴上海紫锦船务有限公

司

2007

年及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差额或滞纳金的情况， 承诺人同意对该公司所需补交的所

得税税款及相关费用予以全额补偿。

承诺背景 其他

承诺类型 其他

承诺时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招股，无期限

是否有履行期限 报告期内尚无需要补缴

是否及时严格履行 报告期内尚无需要补缴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以下因素影响，本公司2013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利润出现亏损：

1、 石油石化市场需求增速下降以及航运业的持续低迷都在不同程度上波及了整个产业链，公司船用燃料油

业务受到的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

1） 航运业的持续低迷导致船用燃料油需求的下降；

2） 由于航运业的持续低迷，部分航运企业资金链比较紧张，为控制信用风险，公司主动收紧对部分客户的船

用燃料油供应，导致业务量有所缩减。

2、 报告期内国内柴油消费出现下降，地方炼油企业普遍开工率较低，加之一季度受春节影响部分地方炼油企

业停工检修，造成公司面对地方炼油企业客户的调合油及非调合油销售的下降。

近期虽有数据显示航运业有企稳迹象，但航运业是否能持续好转尚不明朗，同时，宏观环境的改善传递至公

司经营也需要一定时间。 如果上述宏观环境和行业状况短期内没有根本改变，本公司2013年初至2013年12月31日

止的累计净利润仍可能为亏损。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增增

2013年10月31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洲金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崔轶隽

公司负责人陈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洲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崔轶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102,057,523 92,719,144 1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637,257 23,797,573 7.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8,096 5,652,737 11.42

营业收入

22,787,715 22,121,980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3,911 1,700,348 2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928,435 1,274,987 5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8.84 8.95

减少

0.1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5 0.38 -3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5 0.38 -34.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01 20,8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2,096 147,51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57,8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029 116,515

所得税影响额

-40,482 -85,1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2,113

合计

121,444 255,476

2.2 �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252,13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其他

28.18 3,432,789,486

质押

3,362,000,000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7.08 862,848,902

质押

312,000,000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595,238,094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4.89 595,238,094

质押

595,238,094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中海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84 589,700,000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其他

4.25 517,671,098

质押

394,125,818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4.05 493,000,000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工行

－

陕西省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23 393,100,000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天津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

3.21 390,600,000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

其他

3.05 371,000,00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3,432,789,486

人民币普通股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862,848,902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595,238,094

人民币普通股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5,238,094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89,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517,671,098

人民币普通股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9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工行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93,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90,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37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不同

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科目变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变动

(%)

变动原因

应收股利

1,865 14,474 676.09

主要系应收招商证券及中国航信等

现金分红款所致

应付票据

5,464,473 2,500,653 -54.24

主要系本年偿还到期票据以及今年

票据贴现减少所致

应付债券

6,430,063 9,006,689 40.07

上升主要系本年公司发行美元债券

所致。

(2).�损益科目变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2

年三季度

2013

年三季度 变动

(%)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103,795 407,875 292.96

主要系对渤海信托、财务公司、祥鹏

航空、天津航空、香港航空等联营企

业的收益采用权益法核算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667,516 489,608 -26.65

主要系“营改增”政策导致营业税金

及附加减少

财务费用

-

净额

2,246,993 1,501,215 -33.19

主要系汇兑收益增加导致财务费用

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为避免并有效解决与海南航空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况，股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承诺如下：为

了满足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大新华航空承诺依照合法程序，依据国家及相关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主管部

门的批复同意，在海南航空2012年中报披露前完成海南航空对大新华航空航空运输业务以及大新华航空持有的云

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托管事宜；根据海南航空业务发展需要及盈利状况，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之日

起36个月内，依据国家及相关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复同意，通过股权转让或其他重组行为，

将大新华航空持有的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注入海南航空； 为彻底解决未来可能存在同业竞争问

题，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之日起60月内，依据国家及相关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复同意，将大

新华航空所有航空业务适时注入海南航空。

为避免并有效解决与海南航空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况，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下：为了

满足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海航集团承诺依照合法程序，依据国家及相关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

批复同意，在海南航空2012年中报披露完成前完成海南航空对海航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航空公司股权的托管事

宜；根据海南航空主营业务发展需要及盈利状况，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之日起36个月内，依据国家及相关地区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复同意，通过股权转让或其他重组行为，将海航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包括天

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香港航空有限公司在内的航空公司股权

注入海南航空。

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明

2013年10月31日

2013年 10 月 3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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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56� � �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3-32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003� � �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221� � �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